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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相當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人身自由範圍 

人身自由之限制 

人

身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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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字799：性犯罪者刑後強制治療制

度未規定最長治療期間，合憲 

多數意見：暫時收

容應提供即時司法

救濟，延長收容應

由法官決定 

不同意見：不應以

合理作業期間取代

24小時移送 

釋字 
710 

多數意見：15日暫

時收容應提供即時

司法救濟，延長收

容應由法官決定 

不同意見：不應以

合理作業期間取代

24小時移送 

釋字 
708 

多數意見：強制隔

離無須法官保留 

不同意見：仍然應

適用法官保留 

釋字 
690 

釋字 
690前 

應法官保留 

提審 

24小時移送法官審問 

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

定程序逮捕 

刑事 
案件 

非刑事

案件 

正當法律程序 

比例原則 嚴格審查標準 

限制人身自由

之合憲性 

人

身

自

由 

法官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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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

。

。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Ⅱ 人民因 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

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

。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

。 

Ⅲ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逮

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 

Ⅳ 人民遭受任何機關 時，其本人或他人

，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

法處理。 

( ) 人身自由乃行使憲法上所保障其他權利之前提，

依據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國家剝奪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

，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

，始符合上開憲法之意旨（釋

字384、588、636、708、710及799參照）。 

( )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8條定有明

文。人身自由乃憲法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立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

要法益，以刑罰限制人身自由，雖非憲法所不許，惟因刑罰乃不得

已之強制措施，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 （釋字

646、669、775及790參照），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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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符合 ，而與憲

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釋字544、551、646、669、775、777及

790參照）。 

 

( )  

 

 

 

 

 

 

 

 

 

 

 

 

關於人身自由的違憲審查，基本上和本書第一部分憲法解題架構中

的體系相同，但要特別注意的是，在「 」的地方，除了原本

實體面的比例原則外， 8

，也就是要看看對於人身自由的限制是否由警察或司法機關為

之，以及是否需要踐行法官保留及24小時移送的程序，尤其是對於法官

保留的部分，對於非刑事案件的人身自由限制是否有所適用，在實務上

有極大的爭議，本書後續將會詳細說明。 

 

法律明確性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人身自由的限制 

人身自由保障範

 

法官保留、24
小時移送 

由警察或司法

機關為之 

實體： 
嚴格審查標準 

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 

實質 
合憲性 

形式 
合憲性 

限制人身自由

的合憲性 

人身自由

 授權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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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 

 

( ) 

 
 

( )  

1. 概述： 

 

8 1
 

( ) 包含 （釋字392參照）。 

   392  

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

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

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此就司

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言，既係以實現國家

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

實施偵查，迨判決確定，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

  

22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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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亦即偵查、訴

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一連串過程，

；而憲法於此復明定：「……非

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是此之

 

( ) 以功能論角度觀察，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

益為目的，並具強制（干預、取締）手段特質之國家行政作用

或國家行政主體，即為憲法第8條的警察（釋字588參照）。 

    588  

憲法第8條第1項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

逮捕、拘禁」之「警察機關」，並非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

察」之意，凡法律規定，

 

( ) 限於有審判權的法官所構成的之獨任或合議法院（釋字

392參照）。 

 392  

憲法第8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之「審問」，係指法院審理之訊

問，其無審判權者既不得為之，則此兩項所稱之「法院」，當

之謂。法院以外之逮

捕拘禁機關，依上開憲法第8條第2項規定，應至遲於24小時

內，將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之人民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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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民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

權利之前提，為重要之基本人權。故憲法第8條對人民身體自由之保

障，特別詳加規定（釋字384參照）。 

其中憲法第8條第1項規範 與

；第2項與第3項規範

；第4項規範 。 

大法官在各個相關的解釋中，雖然認為人身自由的剝奪，都有

憲法第8條的適用，但其應適用的條項多寡等，其實並不相同。其中

憲法第8條第2與第3項有明文規範

，包含24小時移送及法官保留的規定，然而對於非刑事案件

人身自由的限制規定似乎就沒那麼清楚，僅能以第1項「

」與「

」來概括的保護23。 

 8  

Ⅰ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

。

。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

之。 

  

Ⅱ人民因 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

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

  

23 
46 1 2017 3 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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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

。 

  

Ⅲ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

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 

  

Ⅳ人民遭受任何機關 時，其本人或他人

，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

依法處理。 

  

至於釋字是如何區分刑事跟非刑事案件人身自由的保障程序，

以下將會詳細說明。  

2.刑事案件或其他處罰案件： 

 

 
依憲法第8條之規定，刑事案件對於人身自由的剝奪，應遵循正

當程序包含： （憲§8Ⅰ）、

、24 （憲§8Ⅱ、Ⅲ）及 （憲§8Ⅱ）。 

另外，釋字第384號解釋理由書對於憲法第8條的法定程序進行

補充，應該包含以下內容： 

( )  

( )  

( )  

( )  

( )  

 


